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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 339,36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11.50 元（含
税），总计派发现金红利 390,264,000 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本次权益分派
距离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期间公司
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39,36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1.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 股派 10.3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2.3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1.15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339,36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475,104,000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12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13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1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
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首发前限售股。
4、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89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4 月 29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2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0 年 5 月 13 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资本积金转

增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 240,175,823 70.77 96,070,329 336,246,152 70.77
高管锁定股 2,481,059 0.73 992,424 3,473,483 0.73
股权激励限售股 3,360,000 0.99 1,344,000 4,704,000 0.99
首发前限售股 234,334,764 69.05 93,733,905 328,068,669 69.0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9,184,177 29.23 39,673,671 138,857,848 29.23
三、总股本 339,360,000 100.00 135,744,000 475,104,000 100.00

注：最终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八、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475,104,000 股摊薄计算，2019 年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 2.5947 元。
九、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以下事项的股票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1、根据《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

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深南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
149.25 元 / 股调整为 105.7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除权
除息日） 起生效。 具体公告详见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2、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A 股限制性股票
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摘要》（公告编号：2018-062）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期）授予价格为 46.37 元 / 股。 2018 年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期） 授予价格由 46.37 元 / 股调整为 38.02 元 /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授予价格将由 38.02 元 / 股调整为
26.34 元 / 股。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P0-V）/（1＋n）=（38.02-11.5/10）/（1+4/10）=26.34 元 / 股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 n 为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具体回购价格调整事宜，公司将会另行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3、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公司首发限售股东中航国际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承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即 19.30 元 / 股。若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
相应调整。

2017 年度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
为 18.79 元；2018 年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
为 15.03 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将对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调整后承
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 9.91 元。

十、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城东路 99 号 5 楼
咨询联系人：张丽君、谢丹
咨询电话：0755-86095188
传真电话：0755-86096378
十一、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0-034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

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上

午 9∶15 至下午 15:00
2、股权登记日：2020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3、 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松罗路鹏鼎园区厂房 A11

栋 101 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庆芳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1 人，代表股份 1,828,450,338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0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23 人，代表
股份 22,284,4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41%。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共计 34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50,734,7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数的 80.0688%；其中中小股东 3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67,537,987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82%。

2、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7、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关联股东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对本提案
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0,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8%； 反对股数 3,9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4,0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反对股数 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1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本提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850,733,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反对股数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167,536,3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股数 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本提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3、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经逐项表决，选举沈庆芳先生、游哲宏先生、黄崇兴先

生、龙隆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3.01� � 选举沈庆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50,452,6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84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67,255,8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6%。
13.02� � 选举游哲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50,452,6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84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67,255,8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6%。
13.03� � 选举黄崇兴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50,452,6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84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67,255,8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6%。
13.04� � 选举龙隆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50,452,6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84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67,255,8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6%。
14、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经逐项表决，选举许仁寿先生、张波先生、赵天旸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4.01� � 选举许仁寿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50,731,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9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67,535,0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14.02� � 选举张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50,731,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9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67,535,0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14.03� � 选举赵天旸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50,731,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9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67,535,0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15、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提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经逐项表决，选举柯承恩先生、臧秀清女士为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5.01� � 选举柯承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50,731,9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9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67,535,1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15.02� � 选举臧秀清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49,985,2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59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66,788,4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2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蒋雪雁律师、程舟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

合《公司章程》；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关联股东在相关议案中已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 （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916 证券简称：深南电路 公告编号：2020-042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088，债券简称：深南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 149.25 元 / 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 105.79 元 / 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

1,52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深南转债，债券代码：128088），根据《深南电
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深南转债”发行之后，
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
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深交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并于公
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
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39,3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人民币 11.5 元（含税），每 10 股转增 4 股。 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 2020 年 5 月 1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0 年 5 月 13 日。

根据《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
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深南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
149.25 元 / 股调整为 105.7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除权
除息日）起生效。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计算方法如下：

P1＝（P0－D+A×k）/（1+n+k）=（149.25-1.15）/（1+0.4）=105.79 元 / 股
“深南转债”转股期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目前“深南转

债”尚未进入转股期。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0-035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台湾新店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一致同意选举沈庆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2、审议通过《关于设置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沈庆芳（召集人），许仁寿，黄崇兴，张波，龙隆
审计委员会：许仁寿（召集人），张波，赵天旸，黄崇兴，游哲宏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天旸（召集人），许仁寿，张波，游哲宏，龙隆
提名委员会：张波（召集人），许仁寿，赵天旸，沈庆芳，游哲宏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鹏鼎控股《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配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以下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
单位:万元

项
次 授信银行名称 往来法人

授信

币别 额度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开
发区支行 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 CNY 35,000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开
发区支行 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 CNY 40,000

3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 USD 4,000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 庆鼎精密电子(淮安)有限公司 CNY 30,000
5 日盛国际商业银行 鹏鼎国际有限公司 USD 3,000
6 凯基商业银行 鹏鼎国际有限公司 USD 4,000
7 王道银行 鹏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SD 1,500
8 澳盛(台湾)商业银行 鹏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SD 2,000

5、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子公司资金贷予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原全资子公司宏群胜精密电子(营口)有限公司已完成对外出售，董事会同

意撤销对该子公司资金贷予额度 2,000 万元。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 (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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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鼎控股”、“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根据《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1、聘任沈庆芳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任期为三年。
2、聘任陈章尧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
3、聘任范振坤、林益弘、萧得望、周红、李文中、钟佳宏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三年。
4、聘任萧得望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5、聘任周红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以上人员中,沈庆芳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集辉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及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萧得望先生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除上述事项
外, 以上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以上人员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
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以上人员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以上周红女士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董事会秘书资
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周红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周红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松罗路鹏鼎园区厂房 A11 栋
电话：0755-29081675
传真：0755-33818102
电子邮箱：a-h-m@avaryholding.com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 （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沈庆芳先生：1952 年生，中国台湾籍，无其他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台湾中国

文化大学企业管理系，获学士学位。 1979 年至 1989 年任职于中国输出入银行，曾担
任科长；1990 年至 1993 年任职于亚洲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副总经理；1993 年
至 1994 年任职于台湾中兴商业银行，曾担任总经理特助；1994 年至 1996 年任职于
台湾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执行副总经理；1996 年至 1997 年任职于亚
洲财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总经理；1997 年至 1999 年任职于理想大地股份
有限公司，曾担任总经理；1999 年至 2004 年任职于耀文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曾
担任总经理；2004 年任职于鸿扬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副总经理；2005 年
至今担任臻鼎控股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沈庆芳先生通过臻鼎控
股及悦沣公司共计间接持有鹏鼎控股 1.03%股权。

陈章尧先生：1967 年生，中国台湾籍，无其他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台湾交通
大学资讯工程系， 获学士学位， 后获得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硕士学位。 1995 年至
2004 年任职于愉进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副总经理；2004 年至 2006 年任职于
思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经理；2006 年至 2017 年任职于臻鼎控股，曾担任资

深副总经理；2017 年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总经理。 陈章尧先生通过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臻鼎控股及公司股东悦沣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鹏鼎控股 0.17%股权。

范振坤先生：1955 年生，中国台湾籍，无其他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万能工业
技艺专科学校电子工程系，获学士学位，后获得美国密拉玛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硕士
学位。 1994 年至 2001 年任职于耀文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副处长；2002 年
至 2013 年任职于毅嘉电子（苏州）有限公司，曾担任副总经理；2014 年至 2017 年任
职于臻鼎控股，曾担任副总经理；2017 年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范振
坤先生通过公司股东悦沣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鹏鼎控股 0.13%股权。

林益弘先生：1967 年生，中国台湾籍，无其他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逢甲大学
国际贸易专业，获学士学位，后获得鹿特丹管理学院硕士学位。 1992 年至 1994 年任
职于宝乔台湾有限公司， 曾担任业务员；1997 年至 2000 年任职于国际商业机器公
司台湾分公司， 曾担任专员；2000 年至 2006 年任职于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台湾
分公司，曾担任资深经理；2007 年任职于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资深
经理；2007 年至 2017 年任职于臻鼎控股， 曾担任副总经理；2017 年至今任职于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林益弘先生通过臻鼎控股及悦沣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鹏鼎控
股 0.15%股权。

萧得望先生：1966 年生，中国台湾籍，无其他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台湾大学
工商管理系专业，获学士学位，后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1 年至
1993 年任职于运通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副理；1996 年至 1997 年任职于新桥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专员；1997 年至 1998 年任职于新宇汽电共生股份有限
公司， 曾担任专理；1999 年任职于联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副理；1999 年至
2003 年任职于耀文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经理 / 特助；2004 年至 2005 年
任职于鸿扬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副理；2006 年至 2017 年任职于臻鼎控
股， 曾担任资深协理；2015 年至 2016 年任职于阳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董
事；2017 年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臻鼎控股董事、臻鼎科
技董事、悦沣公司董事、Eastern� Grace� Limited 董事。 萧得望先生通过臻鼎控股及悦
沣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鹏鼎控股 0.18%股权。

周红女士：1965 年生，中国籍，毕业于清华大学空调与制冷专业，获学士学位，
后获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工学硕士、新西兰 Massey 大学 MBA、金融硕士学位。 1989
年至 1992 年担任北京工业大学讲师；1992 年至 1997 年担任深圳市建筑设计院工程
师；2001 年至 2007 年担任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01 年至 2002 年
担任深圳基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02 年至 2003 年担任香港亚洲环球证
券有限公司董事；2003 年至 2005 年任职于东方伊健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曾担
任董事；2005 年至 2016 年任职于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董事会秘书；
2016 年至 2017 年任职于深圳码联科技有限公司， 曾担任首席执行官；2017 年 5 月
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任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及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周红女士未
持有公司股票，并拥有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李文中先生 :� 1969 年出生，中国台湾籍，无其他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联合
工专机械工程科，1997 年至 2005 年任职台湾雅新实业，曾担任生产部经理；2005 年
至 2017 年任职臻鼎控股，曾担任资深协理；2017 年至今任职鹏鼎控股，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 李文中先生通过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臻鼎控股及公司股东德乐投资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鹏鼎控股 0.12%股权。
钟佳宏先生：1976 年出生，中国台湾籍，无其他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台科

技大学电子科，2003 年至 2006 年任职台湾嘉联益，任国外业务代表；2006 年至 2017
年任职臻鼎控股，曾任业务部协理；2017 年至今任职鹏鼎控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钟佳宏先生通过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臻鼎控股及公司股东德乐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鹏鼎控股 0.13%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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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第

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在台湾新店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鹏鼎控股（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

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议案》。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一致同意选举柯承恩担任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届监事

会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 (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